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环表【2020】280  号

河北东裕食品有限公司报来的《河北东裕食品有限公司主食加工制作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收悉，现批复如下：

    一、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》（环评函〔2020〕19号）以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【2020】-125）精神，依据河北东裕食品有限公司申请，对你公司主食加工制作项目实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。

    二、你公司报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，经审查材料齐全、格式合规，同意项目环评报告表通过审批。
三、你公司应认真落实承诺，保障环保要求不降低，措施做到位，不留后遗症。对建设单位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存在承诺弄虚作假，建设项目严重违法，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，生态环境部门将督促整改，可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，对环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。
    四、项目建成后正式投入运营前需按照规定申领（换发）排污许可，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主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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